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櫃買薪酬指數編製原則 

一、選樣範圍 

本指數之選樣範圍為在本中心掛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，且非屬

第一上櫃、管理股票、興櫃股票及經本中心公告為變更交易方

法股票者。 

二、成分股篩選程序： 

(一)符合流動性檢驗(詳「三、流動性檢驗」)及基本面條件且發

行市值排名在前 200名者。 

(二)基本面條件：上櫃公司最近三年度的薪資變動率1連續三年均

為負數，且最近年度僱用員工人數未較前一年度增加者，將

不列入篩選範圍。 

(三)依平均薪資2排序選取前 88名。 

(四)定期審核時，原成分股平均薪資(薪資費用/平均員工人數)排

名在 106 名（含）以內者優先保留，再由非成分股依平均薪

資排名依序納入成分股。 

三、流動性檢驗 

(一)初次審核及年度審核時之非現有成分股：股票在審核前十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薪資變動率係指兩個年度的平均薪資變動率。 
2平均薪資=(薪資費用/平均員工人數)。薪資費用係指員工福利費用，包括薪資費用、勞健保費

用、退休金費用及其他員工福利費用；平均員工人數=(期初人數＋期末人數)/2，若未能取得期

初人數，則以薪資費用除以期末員工人數計算平均薪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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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月的期間中，至少有十個月的每月股票交易量達依公眾流

通量減項調整後股數的 1%，則該股票將具有被納入指數之資

格。 

(二)現有成分股：在年度審核前十二個月的期間中，有超過四個

月的每個月股票交易量沒有達到依公眾流通量減項調整後股

數的 1%，則該成分股將被刪除。 

(三)在年度審核前交易達二十個交易日以上，且每個月之週轉率

均達依公眾流通量減項調整後股數的 1%，亦具有被納入指數

之資格。 

(四)若交易未滿一個月，則按交易月份比率換算為月週轉率。 

(五)前述公眾流通量的減項如下： 

1.上櫃公司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，包括其配偶、未成年子

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的股數。 

2.持股超過百分之十(含)的股東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

用他人名義持有的股數。 

3.經主管機關限制櫃檯買賣的股數。 

四、指數之計算 

櫃買薪酬指數於櫃檯買賣交易時間內，每隔五秒以成分股最新

成交價格計算及公布即時指數一次，並於每日收市後計算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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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市指數。本中心另編製櫃買薪酬指數之報酬指數，就櫃買薪

酬指數考量現金股利因素後加以調整，用以反映包含現金股利

之報酬，該指數於每日收市後計算並公布一次。 

 

指數計算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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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

i =指數中的股票數，i≦88 

p =成分股最近期成交價格 

s =個股股票發行股數 

d =除數，代表指數基值。 

 五、成分股之變更 

(一)定期審核：櫃買薪酬指數於每年四月辦理年度審核，使用

同年三月最後交易日的收市資料進行審核，任何成分股的

變動會在五月的第一個交易日生效。 

(二)非定期審核：成分股若在非定期審核期間被刪除，將不會

立即遞補其他股票，故在兩次定期審核中間，成分股家數

可能會低於 88支。 

成分股公司若發生下列情事，將自指數成分股名單中刪

除： 

(1)被收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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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經本中心公告為變更交易方法股票 

(3)經本中心公告停止買賣；但若該成分股是因減資換票

或合併而停止買賣則可保留在指數中直到恢復。 

(4)終止上櫃 

(5)其他本中心認為有必要者 

六、成分股權重變更 

(一)若因企業活動導致指數成分股發行股數變動，股數的變動將

於企業活動生效日同時進行調整。 

(二)非因企業活動導致發行股數變動，將於除權交易日或次月第

一個營業日（以較先者作為調整日），以避免成分股股數頻

繁的變動。 

(三)除非市場條件不允許，否則所有調整均在當天指數計算開始

前進行。 

 


